
消費者權益 

一、目的 

分享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各項業務服務之對象為本公司會員(以下稱會員或賣方

)與消費者(以下稱付款方或買方)，為確保會員、付款方在交易過程之各項權益，會員使用本公司平

台進行交易之期間，如遇買賣雙方或會員與本公司發生交易糾紛，為使糾紛案件能獲得妥善處理，

本公司特別訂定此交易糾紛爭議處理辦法。 

二、消費者權益保障措施及消費糾紛爭議處理原則 

本公司消費糾紛爭議處理程序均依據「消費者保護法」及「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 

付款方於透過本公司進行交易時，如反應會員涉及未提供商品或服務之消費爭議，應由會員負舉證

之責，以利證明確實已提供商品或服務。 

會員對於本公司所提供之金服務或契約有異議糾紛時，可撥打本公司客服專線申訴，本公司將依「

會員服務條款」及「特約商店服務規範」等相關規定向會員說明之。 

會員因買賣雙方之交易產生糾紛時，本公司接獲申訴後，將主動協調買賣雙方進行溝通，必要時將

依「消費者保護法」及「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輔導買賣雙方進行後續協商。 

付款方以本公司提供的系統與會員進行交易時，如未獲會員提供、商品或服務，或遇商品瑕疵、商

品退貨或服務取消、錯誤溢付款項等糾紛事宜，本公司應先洽會員尋求解決，本公司並應協助提供

交易資料以利協調紛爭。前項提供交易資料若產生相關之費用，如經查明係屬會員提供商品或服務

之瑕疵，該費用得由本公司向會員收取；反之，則向付款方收取。 

付款方以本公司提供的系統與會員進行遞延性商品或服務之交易，發生未收到商品或服務之消費糾

紛時，若已向會員反應仍未獲得妥善處理，付款方可檢附交易憑證（如遞延性商品或服務之訂貨單

正本、發票正本或其他足以證明有交易事實之憑證等），提供予本公司，以利本公司協助買方向會

員進行協調，若協調未果，本公司將引導付款方持交易憑證至第三方公正單位申訴處理。 

三、交易糾紛爭議處理說明 

付款方以本公司提供的系統向會員進行一般商品或服務之交易，發生未收到商品或服務之消費糾紛

，而付款方或會員向本公司提出申訴時，將盡力協調雙方解決糾紛，並以下列內容為原則： 

應釐清買賣雙方之訴求內容 

無論買賣雙方透過何種管道進行申訴，本公司應先釐清申訴人陳述之事實、訴求之內容是否明確，

必要時，應請申訴人補充相關陳述或證據。瞭解買賣雙方申訴之目的後，方足以續行處理。 

應查明事實之真相 

本公司受理後應積極調閱有關契約及資料、詢問相關人員，以瞭解事實真相，並找出糾紛之癥結所

在。 

應儘速聯絡當事人 

申訴人可藉由本公司線上客服或致電客服專線等方式申訴，本公司於受理後應儘速與申訴人聯絡，

並告知處理之步驟及時間，使申訴人了解糾紛協調之相關流程與日程，使其明白並盡力配合協調過

程所需之往來聯繫以及資料提供之必要。 

應檢查本公司作業程序有無缺失 



本公司作業過程有無缺失，關係本公司過失責任之判斷，應立即查明，此一部分尚包括檢查作業上

有無違反法令之處，例如有無違反消費者保護法及其他保護消費者之法令，若有，應儘量與客戶達

成和解並修正錯誤。 

應諮詢法律相關部門或顧問 

應諮詢法務部門或法律顧問，研判法律關係、分析責任歸屬， 並參酌其法律意見處理。 

應把握處理時效（申訴案件應追蹤控管） 

交易糾紛若以客訴案件處理，無論雙方有無共識，均應於十五個工作天內完成，並回覆申訴人，若

程序複雜確實無法於上述時間內完成者，亦應提前告知客戶。且必要時我方得再延長十五個工作天

，以一次為限。倘若我方已盡協調之能事或為虛擬產品之交易導致我方難以實際介入判斷或仍無法

滿足申訴人之訴求，則須輔導雙方依消費者保護法、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進行調處、仲裁或裁判

，即後述之各種法律程序。 

各類交易糾紛爭議處理程序 

會員未履行交易糾紛爭議處理 

此交易糾紛係為付款方已付款，會員未出貨或未於約定時間內提供服務的狀況之下，所產生的交易

爭議。 

付款方可透過本公司線上客服或致電客服專線等方式進行申訴。 

付款方應主動提供繳費收據或交易相關證明，並提出協調交易或暫停撥付款項等訴求。 

本公司應確認付款方是否已收到貨或獲得服務，以及付款方提供之繳費收據及相關證明是否為真，

並釐清其訴求後，將主動協助聯繫會員，並將暫停撥付該筆交易款項或凍結已撥付之虛擬帳戶款項

，情節重大或不配合處理者，將依情況限制部份會員功能使用，以降低付款方交易風險。 

接上述，本公司會要求會員提供相關交易資料(如宅配簽收單或其他相關可佐證已出貨或已提供服務

之證明)，以利本公司判斷是否為特殊糾紛案件(如三方詐騙)或是一般糾紛案件；若會員未給予回覆(

未接聽)，本公司將另以電子郵件及簡訊再行通知。 

承上，若為一般糾紛案件，會員於接獲通知起算七個工作日內未提供資料或相關商品出貨證明，本

公司將輔導付款方可至警政機關進行報案程序。待司法單位處理後，依司法單位之判決指示返還款

項給實際付款方或解除暫停撥付之限制。若經確認為特殊糾紛之三方詐騙案件(即實際付款人並非當

初與會員下單購買的付款方)，本公司將協助與對應會員聯繫，通知暫停出貨，並協助該案會員將相

關證據(出貨單等)併同本公司金流相關資料以利受害人至警政機關進行報案程序。待司法單位處理

後，依司法單位之判決指示返還款項給實際付款方或解除暫停撥付之限制。 

退換貨糾紛處理 

退換貨糾紛主要係買方已收到貨物，對於貨物不滿意或是欲退貨賣方不願意接收退貨所產生交易糾

紛，本公司將協調雙方處理。 

若交易雙方產生退、換貨或交易糾紛時，可透過本公司線上客服或致電客服專線等方式進行申訴。 

本公司會請付款方提供付款證明，請會員提供交易相關資料供本公司處理。 

若雙方達成協商即可結案；如雙方未達成協商，本公司即輔導雙方可至警政機關進行報案程序。 

超商門市遇詐騙處理 

經該事件受害超商門市(下稱受害門市)通知本公司者，本公司將立即自收受該筆款項之會員的帳戶



中保留該筆款項作為保留款，並通知受害超商門市及會員。 

受害門市應於收受前項通知後十五個工作日內提供本公司報案三聯單予本公司或是其他司法機關收

案之證明文件。如無法於期限內提出者，本公司得將該筆款項撥付給會員。 

本公司按前項收受受害門市提交相關文件後，應於十五個工作日內以電話、簡訊、電子郵件或其他

可連絡會員之方式通知會員提出相關之交易資料，以釐清爭議並協助雙方進行調解。 

若自本公司通知會員後十五個工作天內均無法與會員取得聯繫時；亦或會員無法於期間內依前項提

出交易資料者，本公司得逕行將會員之帳戶內限制提領之保留款退還給受害門市所屬機構。 

本公司得視個案實際情形於必要時延長前述各階段處理期間，但延長次數以一次為限，且延長期間

不得超過十五個工作天，如有延長處理期間情事發生，本公司應立即通知受害門市及會員。 

如經本公司依前述程序協調處理仍無法解決受害門市及會員間之爭議，本公司將輔導雙方依消費者

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進行調處、仲裁或裁判，並依和解、調解或司法裁判結果處理保留款。 

四、金流服務糾紛爭議處理說明 

會員因使用本公司提供之服務而產生爭議糾紛時，會員可透過本公司線上客服或致電客服專線等進

件方式進行申訴。 

會員向本公司提出申訴時，本公司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向權責單位調查此

案件並提出改善計畫，將處理結果回覆申訴者。 

若申訴者不接受處理結果，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

議。 

本公司應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辦理，並依據該法之精神，公平合理、迅速有效處理金融消費爭議，始

得結案。 

五、會員帳號/帳戶偽盜冒糾紛爭議處理 

會員如發生帳戶疑似被盜用之情形時，會員可透過本公司線上客服或致電客服專線等進件方式進行

申訴。 

本公司接獲申訴後，與會員核對身分。 

若本公司與會員核對身分後，經會員同意，立即將該會員帳戶之相關服務暫停，待爭議事項釐清(例

如確認爭議交易項目內容)，原帳戶使用者可重新設定相關安全措施(例如登入密碼)後開通服務。 

本公司將主動保留帳戶偽盜冒事件之處理所有書面文件及電磁證據，針對該案盜用之狀況，進行後

續舉證之調查，確保責任釐清，以防止惡意詐騙之行為。必要時本公司將主動提供相關電磁紀錄供

警方或 165 反詐騙請求協助，以杜絕類似案件重複發生。 


